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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修订后的 《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
法》公布，对新版本社保卡的申领对象范围作
了扩展，具体应用领域则涵盖社会保险、就业
服务、劳动关系、人事人才、居民健康管理等。
此外，还优化了申办流程、细化了挂失流程、
取消了新版社保卡工本费。新《办法》将于今
年 12月 1日起施行，旧版社保卡 2020 年 12
月 31 日停止使用。
《办法》共五章 32条，包括总则、申领与

使用、挂失与补换、法律责任和附则，主要规
范了以下内容：

（一）关于管理主体
根据机构职责调整情况，《办法》明确

市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推进社会保障卡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指导、协调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障、公
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中的应用；市公
安部门承担市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具体职责等。《办法》还规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核验社会保
障卡申请人参加本市社会保险的情况，推
动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应用，医
保、卫生健康、金融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与社会保障卡相关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二）关于申领对象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实施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逐

步完善。为了更加便民利民，并与国家要求保
持一致，《办法》对新版社会保障卡的申领对
象范围作了扩展，明确本市户籍人员以及依
法参加本市社会保险的境内来沪人员，可以
申领社会保障卡（第八条）；境外人员参加本
市社会保险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
条）。

（三）关于功能和应用

新版社会保障卡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具
有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
遇领取等基本功能，同时具有金融服务功能
（第五条）。《办法》明确，新版社会保障卡的
具体应用领域涵盖社会保险、就业服务、劳动
关系、人事人才、居民健康管理等事务；鼓励
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通过社会保障卡加载业务
功能，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卡的应用范围（第十
三条）。

（四）关于卡片管理
一是优化申办流程。按照“一门受理”、

“一网通办”的要求，《办法》明确申请人可
以通过社区服务网点、银行服务网点和网上
服务平台等途径申领社会保障卡，经公安、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后台核验通过后，由市
信息服务中心制卡并发放（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二是细化挂失流程。《办法》对社
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的临
时挂失、正式挂失、解除挂失等手续分别作了
具体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三是明确取消新版社会保障卡相关业务的工
本费（第二十五条）。

（五）关于法律责任
对社会保障卡管理领域的常见违法行

为，如出借、转让本人社会保障卡，冒领、冒
用、盗用他人社会保障卡，牟取非法利益的，
以及伪造、变造、买卖社会保障卡等，《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有明确的处
罚条款，《办法》对此作了指引性规定（第二
十七条）。同时，《办法》对违反管理与服务职
责的行为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 （第二十八
条）。

（六）关于过渡期限
为督促旧版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尽快换领

新版社会保障卡，《办法》规定，旧版社会保
障卡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停止使用，持
卡人应当重新申领新版社会保障卡（第三十
一条）。

沪社保卡管理办法修订，，六大变化逐个数！！
旧版社保卡明年 1122月 3311日停用

你知道驾照记分周期是怎么算的吗？市
公安局交警总队介绍说，记分周期为 12 个
月，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以
初领日期是某年 9月 30日为例，记分周期就
是 9月 30 日零时起至次年 9月 29 日 24 时
止，违法行为的最晚处理时间为 9月 29日，9
月 30日起是新的一个记分周期。详见↓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第 139 号令）中的第 65 条规定：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期（即记分
周期）为 12个月，满分为 12分，从机动车驾
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

驾驶证清分方面，分为二种情况：
▲一种是被记分却未满 12分的，如已处

理并缴纳完罚款，驾驶人就会在记分周期届
满之时被清分。
▲另一种是驾驶人持有本市核发的驾驶

证，且扣分满了 12 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
15 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违法行
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加为期 7日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其
中，驾驶人也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申请以现场教育或现场 +网
络教育的方式参加满分教育。
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学习后，车辆管理所

应当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
关知识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
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
习和考试。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
证停止使用。
如果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

两次以上达到 12 分或者累积记分达到 24
分以上的，车辆管理所还应当在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 10 日内
对其进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接受道路驾驶
技能考试的，按照本人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
最高准驾车型考试。当驾驶人没有及时处理
交通违法和缴纳罚款，则该记录上所产生的
记分将会被带入到下一周期。

交警提醒

驾驶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驾驶证以及机
动车状态，驾驶证一旦发生扣留、超分、超过
有效期等状态时，不能驾驶机动车。同时，违
法行为一定要及时处理，逾期未处理将被加
处罚款。

2019年底前，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2019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下文简称 “《意
见》”），决定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要加强工作部署，督促指导各统筹地区
加快落实，2019 年底前实现两项保险合并
实施。

“五险”不会变“四险”
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并非取

消生育保险，而是和职工医保统一参保登记、
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
一经办和信息服务，不增加单位和个人缴费
负担，参保人待遇不变，手续更加简化。

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意见》明确指出，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生

育保险待遇不变。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生
育津贴等各项生育保险待遇按现行法律法规

执行，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
支付。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丝毫不会影响参保

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改变的只是经办渠道，
原有生育保险参保范围、保障项目和支付水
平均未改变。
两险合并实施并非取消生育保险，不涉

及生育保险待遇政策的调整，也不增加单位
和个人缴费负担，只是管理运行上的一体化，
即所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
步参加生育保险，有利于实现生育保险应保
尽保。

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根据《社会保险法》，职工应当参加生育

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
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参保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

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不同于医疗保险待遇
按比例支付的方式，生育保险采取的是在规
定范围内实报实销的办法。2018 年，我国生
育保险参保人数为 20435 万人，全年生育保
险基金收入 756.02 亿元。

上海职工注意！
年底前，这两大社会保险合并实施！

驾照记分周期怎么算？
以初次领取驾照之日起算！

2019 年
底前， 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将合

并实施。 这一
政策对我们的

生活将有什么

影响？ 一起来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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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发布”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 《社区
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
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

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
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
称、差错细节，也可以直接发送报纸截
图）。每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
成为本月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
的现金奖励；每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
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本月优秀 “啄木

鸟”，并获得最新出版的《咬文嚼字》杂志
一本。


2019 年 10 月优秀
“啄木鸟”：神荼郁垒（昵
称）、严志明、沈正、彭幼
生、毛义明、王玉佩、张
德胜、曹酉虹、夏越璋、
小飞（昵称）

2019 年 10 月最佳
“啄木鸟”：张德胜


